
荔湾府行复〔2021〕8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韦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住所地：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。

负责人：毕清。

申请人韦某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

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被申请人”）于 2020年 12月

23日作出的《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奖励决定通知

书》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

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依法规范性重审核奖励。

申请人称：

依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九条：举报奖励根

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，分为三个奖励等级：一级：提

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项（已提供，如举报件内容），线索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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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证据（线索已提供，如举报件内容、已将购买的做为直接证

据提供），所举报的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（已完全相符、因

处罚的没收与举报的完全一致）。二级：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

法事实（已提供、如举报原件）、线索及部分证据（线索已提供，

如举报内容、并已奖购买的做为部分证据提供），所举报内容与

违法事实相符（已完全相符、因处罚的没收的与举报的事项完全

一致）。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事实与处罚没收结果已完全符合二级

奖励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事实清楚。2019

年 3月 1日，被申请人受理了申请人反映“港饮广食”商店（主

体：个体工商户黄某）销售“维他港式奶茶”的未标明大陆供应

商地址及无简体中文标识的涉案投诉举报（荔食药监投〔2019〕

0749号）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的被投诉举报人违法证据是涉

诉产品外包装图片及付款截图。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投诉举报线

索，被申请人对“港饮广食”商店（以下简称：“该店”）进行现

场调查，但现场未发现涉案食品“维他港式奶茶”。随后，被申

请人经过现场取证、询问当事人等一系列执法调查，确认经营者

黄某承认曾向申请人销售该涉案食品。经调查，“港饮广食”商

店销售无中文标签的“维他港式奶茶”（货值金额 120元，违法

所得 30元）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被申请人已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此，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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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依法处理，并依据处理结果依法对申请人

作出举报奖励决定，事实清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程序合法。申请

人不服原广州市荔湾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5 月 9

日作出的《关于〔2019〕0749号投诉举报情况的答复函》（荔市

监投复〔2019〕136 号），提起行政诉讼。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

部分诉讼请求。被申请人不服上诉，二审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

21 日作出行政判决书（（2020）粤 71 行终 1647 号），判决撤销

《关于〔2019〕0749 号投诉举报情况的答复函》（荔市监投复

〔2019〕136号）中的第四项，责令被申请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

力之日起 60日内对申请人的举报奖励请求重新作出处理。被申

请人遂于 2020年 12月 23日作出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对申

请人〔2019〕0749号投诉举报奖励重新作出处理，并于 2021年

1月 2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申请人收到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

后未联系被申请人领取奖励，因此，上述奖励决定行为符合国家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关于奖

励决定告知、奖励标准审定和奖励发放等工作等相关程序规定，

程序合法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适用法律正确。

根据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（食药监稽〔2017〕67

号）第二条“本办法适用于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社会公

众举报属于其监管职责范围内的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）、药品、

医疗器械、化妆品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法犯罪线索，经查证属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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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立案查处后，予以相应物质奖励的行为。”及第五条第（一）

项“举报下列违法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予以奖励：（一）食

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）生产、经营环节食品安全方面的；......”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经营食品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，应按照《食品

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予以奖励。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被举

报方的违法事实和线索，被申请人在被举报方并未找到申请人所

指涉案货品，即申请人仅提供被举报方违法行为的线索供被申请

人调查，但并未提供被举报方违法行为的证据。被申请人对被举

报方违法行为的认定是依据后续一系列证据提取、现场检查及当

事人询问得以达成。因此，申请人的行为符合“提供了被举报方

的违法事实和线索，并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”。根据《食

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九条“举报奖励根据举报证据

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，分为三个奖励等级：......。三级：提供被

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者线索，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。”

被申请人根据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十条第（一）

项“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，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

的 1%—2%（含）给予奖励。按此计算不足 200元的，给予 200

元奖励。”的规定，给予举报人奖励金 200元。因此，被申请人

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奖励认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综上，被申请人

依法依规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宜进行了核查，作出《举报奖励决

定通知书》，并依法送达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，请复议

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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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曾于 2019年 2月 25日向被申请人通过邮箱反映“港

饮广食”销售的饮料无大陆供应商地址和无中文标识。被申请人

经调查后，于 2019 年 5 月 9 日作出荔市监投复〔2019〕136号

《关于荔食药监投〔2019〕0749号投诉举报情况的答复函》（以

下简称“答复函”），认为申请人的多宗投诉举报属于同一举报事

项，不重复奖励。申请人不服上述答复函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广

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 2020年 10月 21日作出终审判决，认为

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，撤销上述答复函第四项关于举报奖励的

答复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奖励请求重新作出处理，驳

回申请人的其他诉讼请求。被申请人于 2020年 12月 23日作出

案涉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对申请人举报“港饮广食”商店涉

嫌销售无中文标签进口食品给予三级举报奖励共 200 元，并于

2021 年 1 月 2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未领取奖励。申请人

不服上述《举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向本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。

本府于 2021年 1月 14日收悉。

另查，申请人投诉举报时提供 9张照片，分别是“港饮广食”

商店门口照片、维他港式奶茶放置收银台照片、扫码支付截图以

及维他港式奶茶不同角度的照片（未体现是在“港饮广食”商店

拍摄）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作出行政处罚：没收违法所得 30元，

处罚款 5000元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三条“负责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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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处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为举报奖励实施部门，负责奖

励决定告知、奖励标准审定和奖励发放等工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

对举报人进行举报奖励实施的行政职能。

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九条规定“举报奖励

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，分为三个奖励等级：一级：

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、线索及直接证据，举报内容与违

法事实完全相符。二级：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、线索及部分

证据，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。三级：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

实或者线索，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”、第十条规定“各

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，按照涉案货

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、奖励等级等因素综合计算奖励金额，每

起案件的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50 万元。具体奖励标准如

下：……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，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

金额的 1％-2％（含）给予奖励。按此计算不足 200元的，给予

200元奖励。”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反映“港饮广食”商店涉嫌

销售无中文标签商品的投诉举报，经调查取证后，进一步查明案

件事实后才作出行政处罚。被申请人按三级举报等级给予申请人

举报奖励，并依规定计算得出二百元奖励金额并无不妥。申请人

认为其应获得二级举报奖励等级的奖励的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

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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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 2020年 12月 23日作出的《举

报奖励决定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3月 5日


